
科研函〔2025〕010 号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科研处
关于 2025 年度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

究计划项目预申报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重庆市教委科技处关于启动 2025 年市教委科学技术研

究计划项目申报预通知相关要求，参照《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

庆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2024 年度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计划项目申

报工作的预通知》要求，结合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启动校内

遴选工作，有关安排如下。

一、项目类别、周期及经费

（一）项目类别

市教委科研项目分为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青年项目三类。

重大项目重点支持高校围绕“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

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重点在大数据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

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大健康）、低碳节能绿色环保、现代

农业、空天技术、基础科学、前沿与交叉等领域开展研究。

重点项目、青年项目按照自由探索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原则，



主要支持基础/应用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管理及模式创新

研究。

（二）项目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其中管理及模式创新项目实施周

期一般为 1 年。

（三）项目经费

1.重大、重点项目。重大项目资助额度 10-15 万元/项，重点

项目资助额度 5-8 万元/项。学校按照 1:1 的比例对资助项目予以

配套。

2.青年项目。青年项目基础/应用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资

助额度不低于 4 万元/项。

本年度各类项目经费资助情况以市教委正式通知为准。

二、申报名额分配

参照 2024 年度市教委下达学校申报总名额，结合学校市级

重点学科、一流专业以及硕士专业学位建设点等情况，按照“限

额申报、择优支持、切合实需、均衡发展”的原则，分配申报名

额。具体分配见附件 1。

涉及硕士专业学位建设点的二级学院，在推荐申报重大以及

重点项目时，原则上需要围绕硕士专业学位点建设相关任务进行

推荐。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本项目，应具备以下条件：

1.项目负责人限为 1 人，应当是申报项目的实际负责人，且

是学校的全职在岗人员或以柔性引进方式聘用的人才；

2.项目负责人和项目参研人员应当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

质、职业道德，学风端正；

3.重大、重点项目的负责人应当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

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其中与企业联合攻关的应用研究类项目

的比例不低于学校重大、重点项目申报总数的2/3，且需满足重

庆市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要求（负责人40周岁及以下

比例的不低于20%，40周岁及以下的参研人员比例不低于60%）

（以申请计划当年1月1日为限）；

4.青年项目的负责人应当具有中级或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应当未满40周岁（以申请计划当年1月1日为限）；

5.项目负责人主持在研的本计划项目总数不超过2项，同一

年度申请本项目限1项；项目参研人员参与的本计划在研项目总

数不超过3项；

6.项目负责人累计获得青年项目资助不得超过 2 次。

（二）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均不接受申报：

1.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目标在国家、省（部）级科技计划

中已获得立项的；

2.项目主要研究内容或近似内容正在申报其他国家、省（部）

级科技计划或重庆市自科基金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市教委）项目



的；

3.项目被强行终止，且在不得申报期内的。

四、优先推荐范围

在同等条件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学校予以优先推荐：

（一）围绕基础研究前沿领域和应用前景明确、有望产出具

有变革性影响的项目；有利于解决大数据智能化、集成电路等制

约国家和我市经济、科技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的

项目；

（二）与国内外一流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开展实质性合作

研发，能够吸引海内外杰出科技人才或者优秀创新团队来渝从事

长期工作，具有高层次、高水平、紧迫性特点的科技合作项目；

（三）与服务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军民融合、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示范

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

重要战略规划有关的项目；

（四）重庆市高校科技委委员推荐的项目；

（五）能承接企业需求、可揭榜挂帅的项目（详见附件 4）；

五、申报程序

（一）二级学院遴选

各二级学院组织本单位教师申报，对项目负责人申报条件和

《申报书》内容进行初审，按照学校分配的申报指标，完成推荐

申报工作。



（二）线上申报

各二级学院组织项目申报负责人登录“重庆市高校科技与创

新资源管理平台”（网址：

ttp://221.178.107.54:7777/srs/srs/login.html）进行网上申报。系统

预计 4 月上旬开放，具体开放时间以市教委正式通知为准。

（三）材料提交

4 月 7 日 12:00 之前，各二级学院将本单位推荐项目的申报

书（以系统下载为准）、项目申报汇总表（见附件 2）等材料电

子件以及项目申报书纸质件（需与系统保持一致，A4 纸双面打

印，项目负责人、参研人员签名确认）一并提交至科研处。逾期

不予受理。

六、工作要求

（一）各二级学院积极履行学术指导职责，切实提高项目申

报质量。加强科研诚信管理，杜绝学术不端行为，凡存在违背科

研诚信、科学伦理的将取消申报资格，项目负责人 5 年内不得申

报各类各级科研项目。

（二）各项目申报人要认真填写项目《申报书》，保证《申

报书》内容真实，无知识产权纠纷。《申报书》要实事求是编制

经费预算，注重可行性分析，制定切合实际的目标和考核指标，

预期成果指标应填写能取得实质性科研进展的科技成果，确保能

如期完成项目任务。



联系人：何帅

联系电话：42421195

邮 箱：crkkyc@sina.com

办公地点：学校怀远楼 A 栋 308 室

附件：1.各二级学院申报指标分配表

2.市教委 2025 年度科学技术研究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

3.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计划项目申报书

4.“揭榜挂帅”项目目录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科研处

2025 年 3 月 28 日

mailto:crkkyc@sina.com


附件 1

各二级学院申报指标分配表

序号 学院
申报名额

重大项目/重
点项目

青年项目

1 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1-2 2
2 计算机工程学院 1-2 2
3 护理学院 0 1-2
4 建筑与设计学院 1 1-2
5 工商学院 1 1-2
6 管理学院 0 1
7 其他二级学院 0 0-1



附件 2

2025年度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日期:

序号 负责人 项 目 名 称 项目大类 申报领域
是否在编

人员
年龄 学 历 职 称 预期完成指标

注：1.项目大类、申报领域请与项目申报书中申报领域一致。

2.预期完成指标请参照项目申报书中考核指标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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